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勘察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（勘）2018-056       
项目名称：江苏鱼跃医用器材有限公司10#厂房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
颁书日期：    2018年04月19日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江苏鱼跃医用器材有限公司：
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10#厂房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，一式四份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04月19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公章）

（附1页审查意见）

鱼跃医用器材17-189（  勘察 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10#厂房
	
	1F
	钢结构
	浅基础
	
	无
	乙级
	III类

	
	
	
	
	
	
	
	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

2、 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
1、结论与建议中第5点：“属于抗震一般地段”有误，不符合GB50011-2010（2016版）第4.1.1条。

三、其他

1、因拟建10#厂房与已建9#厂房相邻，且9#厂房室内地坪为黄海标高14.30m，请与甲方沟通确认拟建10#厂房室内地坪为黄海标高是多少？如与9#厂房一致，则应补充提供地基处理设计参数及桩基设计参数、桩基设计等级。[原因：场地平整后，场地北半侧普遍需回填2.0～3.0m，加上原①层素填土厚度，基槽开挖深度一般达到3.0～4.0m，局部达到6.0m左右（含暗塘处），会造成施工开挖困难，增加支护成本。]

2、请将工程负责人的注册岩土章补盖上。



	设计人
	陈国平
	专业负责人
	丁卫
	注册师
	高山三


